[bookmark: _GoBack]

志丹县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第一批托养和
照护服务采购项目情况说明
1、 采购项目名称：
志丹县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第一批托养和照护服务采购项目
二、采购项目要求：
计划交付期：90个日历日。
三、项目概况
为积极做好全县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工作，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延安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文件精神和市残联《关于印发<2024年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延市残发〔2024〕13号）文件要求，结合县残联工作实际，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工作。
四、服务要求
（一）对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解放残疾人家庭生产力、缓解家庭支出和照护负担，帮助残疾人提高和改善社会适应能力和融入社会程度。接受服务残疾人及家属满意度达80%以上。
1.服务对象。具有志丹县户籍、处于就业年龄段、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指精神障碍已经在精神专科确诊并得到治疗，急性期症状已被控制，目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并经精神科医师风险评估可以转介托养的精神残疾人）、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2.服务指导性目录。
（1）生活照料和护理。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护理以及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
（2）社会适应能力训练。为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服务、基本的文化体育娱乐等休闲活动服务和一般性心理咨询引导服务，通过特定场景模拟重现等方式帮助服务对象了解、熟悉社会场景，克服或缓解心理和行为上的障碍，改善不良意识、行为和消极倾向，逐渐掌握社会交往的基本技能;为适宜的服务对象提供参与真实社会活动的机会。
（3）运动功能训练。借助专业人员，对已接受过医疗康复服务的服务对象提供以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为主的运动康复训练，增强其生活自理能力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并为服务对象提供所需的医疗卫生保健转介服务。
（二）根据市残联<关于印发《2024年残疾人托养服务和照护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延市残发〔2024〕13号）和《残疾人托养和就业、家庭无障碍改造和服务综合管理》要求，托养服务承接机构需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评价结果可作为机构能否承接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主要参考依据。
（三）协议签订。
1.承接机构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订有法律效力、权责明晰的托养服务协议。
2.协议应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等事项。
3.按协议妥善保管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尊重其个人隐私；建立服务对象个人档案，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托养服务协议等；与工作人员签订用工协议或劳动合同，根据需要缴纳社会保险。
五、收费依据
居家服务，服务人次按我县实际情况根据服务时间或次数确定（可按服务时间3个月确定为1人次，每月服务次数不少于20次；也可按服务60次确定为1人次），每人次购买标准不低于2500元。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或多次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或服务的次数确定人次。
六、资质要求
1.合法设置、运营，申请审批与注册登记手续齐全；
2.机构运营及信用状况良好，未出现大事故；
3.机构有稳定的运营资金保障。
机构承接的托养服务类型应符合中国残联《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以及《政府购买残疾人托养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有关规定。
七、交付期
服务期为90个日历日，服务期满后由县残联联合县财政部门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回访验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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